
生物与医药（制药工程领域）专业学位 

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的基本要求 

第一条 为规范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工作，保证博士、硕士

学位授予质量，根据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浙大发研[2020] 45 号）等精神，面向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研究生

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用于申请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的创新成

果，应当由申请学位的研究生于攻读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，

以学位论文的形式完整呈现。学位论文是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。 

第三条 研究生可以通过学术期刊论文、行业标准、新药证书、

科技奖励、国内外专利、专著等形式呈现相关创新成果。相关创新成

果必须与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直接相关，并作为评价学位论文水平的重

要参考。 

第四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用于申请博士学位的创新成果，应当在

相应专业领域具有贡献性与创新性。创新成果同时满足下述两条，方

可申请学位。 

（一）贡献性：作为主要技术骨干，参与以浙江大学为负责单位

的工程技术类国家级项目或者重要工程类科技项目研究工作，或者实

施科技成果转化，取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。  

（二）创新性：在相应领域取得一定数量的创新性研究成果，成

果形式包括： 

1. 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或署名在前 4 位的省



部级一、二等科技成果奖。 

2. 获得实施成果推广的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或国际专利。 

3. 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（含录用）与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相关的

学术论文。 

4. 完成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工程设计报告或工程建设方案，要求

按国家相关规定或标准格式完成，并由相关有资格审定资质的第三方

单位进行认定后方能承认。 

5. 作为主要编著人之一参与编写重要学术专著或与本领域相关

的行业标准、入库案例等。 

6. 作为主要研究者获得临床批件或新药证书。 

7. 专业领域认定并经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

会审议通过的其它创新成果。       

第五条  研究生用于申请硕士学位的创新成果，应当在相应领域

具有先进性。制药工程领域研究生的创新成果须满足下述条件之一，

方可申请学位。 

1.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（重点）科研项目或

课题 1 项，主要成员资格由科研项目或课题负责人认定。 

2.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企业重大科技研发项目 1 项（单个项目经

费 300 万元及以上）。 

3. 作为第一申请人获得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(专业学位

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专项)1 项。 

4. 作为第一或第二（导师组成员第一）申请人获得授权专利 1



项，或获得发明专利申请受理 2 项。 

5. 作为第一或第二（导师组成员第一）贡献人获得软件著作权

1 项。 

6. 作为主要骨干完成新药研究，以临床批件或生产批件为准。 

7.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制定行业或大型企业标准 1 项。 

8. 作为主要成员自主研发设计产品或样机 1 台，产品或样机需

经行业第三方界定并提供相应检测报告。 

9. 作为主要成员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项 1 项。 

10. 作为主要成员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行业协会组织的科技成果

鉴定 1 项。 

11. 完成专利转化或技术转化项目 1项，专利转化要求合同到款

金额不低于 20 万，技术转化要求取得技术转化证明； 

12. 获得浙江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 1 项(排名第

一)。 

13. 以第一或第二（导师组成员第一）作者，在 SCI、EI、SSCI、

AHCI 收录的刊物，或核心期刊［即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（CSCD）核

心刊源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（CSSCI）核心刊源］上发表（含录

用）1 篇学术论文。 

14. 作为主要作者参与编写著作、编著、译著等 1 部。 

第六条 若上述标准不足以对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做出恰当评价，

而影响正常申请学位时，需由导师向学科学位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，

说明理由，由领域对应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定其研究成果，



审核是否达到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要求。具体实施方案由各领域以保

证质量为原则制定并报工程类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。采用此

方法申请学位只允许 1 次，若专家评议未通过，不得再以同种方式进

行。 

第七条  用于申请研究生学位的创新成果须以浙江大学为第一

署名单位，除科技奖励以外其他成果作者排序中，研究生为第一或第

二（列第二的，第一完成人应是该研究生之导师组成员）完成人。若

以临床批件或新药证书作为创新成果，署名单位可为浙江大学以外的

单位，但研究生应为该成果的作者之一。 

以导师组集体指导培养研究生，以导师组中的导师为第一作者，

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表的学术成果亦予认可。 

第八条 参与涉密项目的研究生，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条件可参照

学校有关规定。 

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其他有关文件与本规定不一

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第十条 本规定由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负

责解释，其它未尽事宜，以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浙大发研[2020] 45 号）的相关规定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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